近期，中纪委、教育部和省纪委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四风”问题以及违反政治纪律的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现摘录如下：
一、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典型案例通报：

1、平顶山市公安交管支队交通勤务保障大队工作人员何魏超违反政治纪律案。市公安交管支队交通勤务保障大队工作人员何魏超在协助从事法制工作期间，工作态度恶劣，对国家法律置若罔闻，不依法办事，在被问到交通事故车辆停车收费是否依据《行政强制法》时，何魏超回答“《行政强制法》算个×”。该事件造成恶劣影响。市公安局给予何魏超开除公职处分。

2、叶县夏李乡牛头里村党支部书记罗喜合违反组织纪律案。罗喜合任牛头里村党支部书记期间，违反发展党员的组织程序，在未召开党员大会的情况下，擅自宣布两名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宣布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转为预备党员。叶县夏李乡党委给予罗喜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责成牛头里村党支部严格按照党章规定，对上述三人重新履行党员发展程序。

3、宝丰县闹店镇中心校人事专干张国领违反人事纪律案。张国领利用工作便利，通过虚构户口小学的教师身份、伪造推荐材料和民主推荐表等方式，向宝丰县教体局申报教育系统学术技术带头人，在公示期间被举报。市教育局责成宝丰县教体局取消张国领的申报资格；宝丰县教体局给予张国领行政警告处分，对帮助其造假的户口小学校长段凤梧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对监督管理失职的闹店镇中心校校长王晓光、宝丰县教体局人劳股股长朱晓峰诫勉谈话。

4、平顶山市监狱干警赵亚涛违反生活纪律案。市监狱干警赵亚涛酒后谩骂、殴打一名小学教师。市司法局给予赵亚涛行政记过处分。

5、舞钢市督查局党组原书记、局长、目标办主任李顺峰违反廉洁纪律案。李顺峰顶风违纪，带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带领本局6名工作人员到浙江钱塘江公款旅游，造成恶劣影响。舞钢市委免去李顺峰督查局党组书记、局长、目标办主任职务；舞钢市纪委给予李顺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外出旅游费用由李顺峰等7人共同承担。

6、宝丰县周庄镇马川新村小学原校长杨耀东违反保密纪律案。杨耀东任马川新村小学校长期间，违反保密规定，把涉密文件上传到网上。市保密局对其违纪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宝丰县教体局给予杨耀东行政警告处分，免去其现任的周庄中心校校长职务。

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暨履行“两个责任”不力典型问题的通报

1. 陕县发改委物价检查所价格举报中心副主任赵新声工作时间炒股问题，给予赵新声党内警告处分；对负有主体责任的陕县物价检查所所长肖素芬、物价检查所副所长张银霞进行诫勉谈话，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并予以通报批评。

2.濮阳县徐镇镇大寨管区书记王志军违规为其祖母操办逝世三周年纪念活动问题。2015年4月22日，王志军在其祖母逝世三周年纪念活动中，通知亲属以外人员参加，违规收受礼金3400元。2015年5月，濮阳县纪委给予王志军党内警告处分；对负有主体责任的徐镇镇副镇长石孝亮、负有监督责任的纪委书记马保党给予诫勉谈话；对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的徐镇镇党委、政府进行全县通报批评。

3.南乐县张果屯镇中心校校长、党支部副书记魏占录违规为其父操办逝世三周年纪念活动问题。2015年7月26日，魏占录直接或委托他人通知张果屯镇中学教职工、张果屯镇各小学校长等非亲属人员参加其父亲逝世三周年纪念活动，违规收受礼金4900元。2015年7月，南乐县教育局给予魏占录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南乐县纪委对负有主体责任的教育局长赵军辉、分管副局长李桥信及负有监督责任的纪委书记王占备给予诫勉谈话。

4.范县商业局会计何继峰违规为其子操办婚事问题。2015年5月6日，何继峰在为其子操办婚事时，通知亲属以外人员参加，违规收受礼金1000元。2015年6月，范县纪委给予何继峰党内警告处分，对负有主体责任的商业局局长刘伟给予诫勉谈话。

5.台前县妇幼保健院院长徐龙月违规为其子操办婚事问题。2015年1月18日，徐龙月在为其子操办婚事时，通知亲属以外人员参加，违规收取礼金4100元。2015年5月，台前县纪委给予徐龙月党内警告处分；对负有主体责任的卫生局副局长孙连君、负有监督责任的纪检组长崔兴民给予诫勉谈话。

6.濮阳市华龙区教体局副局长张兆钦违规为其女操办“回门宴”问题。2015年6月12日晚上，张兆钦为女儿操办“回门宴”，通知亲属以外33人参加，违规收取礼金4900元。2015年6月，华龙区纪委给予张兆钦党内警告处分，对违规收取的4900元礼金予以收缴；对负有主体责任的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刘惠玲和负有监督责任的纪委书记赵德水给予诫勉谈话。

7.三门峡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司机任春泽公车私用问题，给予任春泽行政警告处分；对负有主体责任的管委会办公室行政科车辆负责人刘学志进行诫勉谈话。
三、近期高校被通报案例：
1.齐鲁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李良斋等人公款出国旅游问题。省委免去李良斋学院党委副书记职务，省纪委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学院党委书记尹方作出深刻检查。

2.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组织教职工持因私护照出国（境）培训并借机公款旅游、滥发津贴补贴等问题。省纪委给予学院党委书记吕正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朱怀忠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 滨州市技师学院谎报办公用房整改情况及整改不到位问题。省纪委给予学院党委书记王惠军党内警告处分。

4. 东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公款旅游问题。2014年中秋后，东莞理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唐元松、院长李银满先后两次组织学院行政人员、教职工及部分家属赴清远旅游，两次旅游共支出31771元，事后分别以赴广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深圳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的名义报销了上述费用。唐元松、李银满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规旅游费用改由参与人员个人承担。
5.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建设管理与房地产系公款出国旅游问题。2013年7月，该系组织教师及家属共44人赴英国旅游，公款支付21名教师和2名教师家属的旅游费用共计424004.25元，同时，给没有参加旅游的8名教师每人补助2000元。之后，为规避财务监管和纪律审查，该系副系主任马国丰签字审批了相关虚假旅游及会务合同用于报销。马国丰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系主任乐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霍佳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有关人员退还应由个人承担的旅游费用。
6.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地下建筑与工程系外出开会期间组织公款旅游问题。2013年7月，该系组织约40名教师赴贵阳召开学科建设研讨会。会议期间，组织33名教师赴黄果树景区旅游，公款支付旅游费用29268元。该系系主任黄茂松受到行政警告处分，有关人员退还应由个人承担的旅游费用。
7.同济大学离退休工作办公室虚报冒领退休职工慰问经费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等问题。2013年9月，该办公室虚报冒领退休职工重阳节慰问经费，主要用于年底向本部门19名干部发放每人1000元购物卡作为福利，该办公室行政综合科科长江汝深利用职务便利将购买购物卡的回扣（价值12200元的购物卡）侵吞据为己有。离退休工作办公室主任胡达鸣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江汝深（已退休）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并退还违纪所得。离退休工作办公室19名干部退还违规发放的购物卡所对应的钱款。

8.天津大学后勤保障部副部长李伟锋以考察交流为名组织公款旅游问题。2014年11月，李伟锋在赴海南大学考察交流结束后，在工作日组织其他2名干部一起赴三亚等地旅游，并以考察名义报销与考察无关的土特产及住宿费用。李伟锋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退还违规报销的费用。

9.北京交通大学后勤服务产业集团副总经理杨金泉借女儿婚宴违规收受礼金问题。2014年11月8日，杨金泉为女儿婚庆宴请北京交通大学相关部门人员、后勤服务产业集团正式工、合同工及务工人员共计61人，收受同事及下属礼金45266元。杨金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退还收受的同事及下属礼金。因履行监督责任不力，北京交通大学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王宏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四、办公用房超标问题通报案例：
1.明水县兴仁镇卫生院院长张午雷办公室面积超标问题。张午雷的办公室面积26平方米，严重超出规定标准，一直未按要求进行整改。2015年8月，张午雷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因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全部超标，给予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兼蒙冀铁路公司、呼张铁路客专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连春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3.因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全部超标，给予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兼内蒙古集通铁路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陈玉柱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4.因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全部超标，给予太原铁路局局长杨绍清、党委书记张义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现任职务；
5.因对单位其他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全部超标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给予津保铁路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津秦铁路客专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北京铁路局副局长张立明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6.因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全部超标，给予天津站站长杨捷、党委书记厉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现任职务。

7.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宋刚违规配置办公用房、工作用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不到位

典型案例
9月6日，中央纪委转发《中共河南省委关于新乡市委原书记李庆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新乡市纪委落实监督责任不到位问题的通报》并指出，要强化责任追究，层层传导压力，使问责成为常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2014年4月至2015年1月，河南省纪委立案查处了新乡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贾全明，新乡市委原常委、市委政法委原书记、市公安局原局长孟钢，新乡市政府原副市长崔学勇等3名厅级领导干部。这3起案件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且违纪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在李庆贵同志担任新乡市委书记期间。河南省委研究决定，给予李庆贵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领导职务；对新乡市纪委通报批评，并责令其作出检查，市纪委原书记王炳奇同志已被免去职务，决定对其诫勉谈话并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另行安排工作。

通报指出，这次查处的问题，是一起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到位而受到责任追究的典型案例。李庆贵同志作为新乡市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对主体责任认识模糊、工作领导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对班子成员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用人严重失察失误，面对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不坚持原则、不敢斗争，对连续发生的3名厅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新乡市纪委对同级领导班子成员的问题，该发现没有及时发现，发现了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监督严重失责失职。李庆贵同志和新乡市纪委对全面从严治党认识跟不上、工作不落实，不敢担当、不敢负责，受到严肃问责，教训极为深刻。

通报指出，责任追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利器。没有问责，压力就传导不下去。要认真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部署，把深化问责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具体抓手，层层传导压力，级级落实责任，实现问责常态化。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四风”问题突出、发生顶风违纪问题，出现区域性、系统性腐败案件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要坚决问责，坚持“一案双查”，综合运用约谈诫勉、通报批评、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方式，既追究主体责任，又追究监督责任，越往后越严、处理越重，释放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